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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後續追蹤

傾聽林邊在地的聲音

文/蘇正國（基金會南區特派員）

莫拉克颱風蹂躪屏東縣佳冬、林

邊地區，政府宣佈復養政策

中，養石斑的一甲地可以申貸到五百

萬元，養龍膽石斑的一甲也可以貸到

八百萬元，林邊鄉水利村一位劉姓養

殖戶說：我有一甲六的漁塭，卻祗貸

◆屏東來義村民宅遭土石掩埋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有50幾戶河床上的民宅，在凡那比颱

風中被土石流掩埋，怪手進行清運工作。

到二百九十萬元，政府根本是在騙

人。

災民的哭泣  中央聽到了嗎？

  劉姓災戶悲傷的表示：八八風災

林邊、佳冬地區的養殖戶受到重創，

災區農地價格慘跌，加上養殖石斑風

險又超高，許多養殖戶乾脆不再復

養，政府說佳冬有八成漁塭復養、林

邊也有六成復養，都非事實。現在誰

養得起龍膽石斑？倒是有不少養殖戶

要改成「養水種電」。

不過，屋漏偏逢連夜雨，這回又換

成經濟部謊騙災區的養殖戶，「養水

種電」政策大轉變，經濟部能源局去

年底突然公告變更太陽光電躉售計價

公式，購電費率起始標準從「簽約

日」變為「完工日」，這根本無利可

圖，喜劇變成悲劇，政府失信於民，

老天爺不疼愛也就罷了，現在連政府

都一再的謊騙災民，要復養貸不到

款，要養水種電卻無利可圖，災民的

這股怨氣，已經沸騰到極點。

農委會副主委胡興華稍早之前表

示，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

定，已對全台4,347戶受災漁民發放

8億1,343萬救助金，其中屏東縣佔

381戶。為了恢復石斑養殖規模，農

委會鼓勵受災養殖業者申請「天然災

害低利貸款」及「產業專案輔導措施

低利貸款」。「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及「產業專案輔導措施低利貸款」額

度分別為石斑魚每公頃500萬元、龍

膽石斑每公頃8百萬元。

屏東縣政府農業處長林景和表示：

佳冬漁塭的確超過八成已經復養、林

邊也超過六成復養，到目前為止，尚

未復養的，就表示已經放棄養殖了，

主要的因包括：漁苗太貴、養殖戶欠

缺填土運費等龐大的復養資金，或因

貸款資金取得不易(個人信貸問題)，



或是無登記證業者較難輔導以及復養

風險太高等。

林景和指出，風災亦造成林邊地區

蓮霧受損相當嚴重，目前大都已復育

完成，分別以原株復育以及重新種植

兩種方式復育，不過蓮霧農也面臨不

少困境，包括：買不到植苗、清土資

金龐大，復耕資金不易取得，農委會

祗補助三年重新種植(蓮霧重新種植

需五年才能收成，等於有二年農民沒

收入)，生活陷入困境的農民希望政

府補助期限能延長至五年。 

要復養還是配合太陽光電計畫

養殖戶站在十字路口

對於林邊、佳冬地區高比例的復養

說法，養殖業者相當不以為然。佳冬

鄉塭豐村的楊姓魚飼料業者指出，現

階段復養的約只有三成，而且幾乎都

以午魚、富貴魚、金鐘魚等，一年內

短期可收成的魚種為主，至於石斑、

龍膽等高級魚種則較少人放養。龍膽

石斑的成本比較高，比較沒有人放

養，以前塭豐村很多人在養，現在大

家都沒本錢了，幾乎都是拿漁塭去抵

押，跟漁會借錢。

楊姓飼料業者宣稱，平均一甲地約

可貸到三百萬元左右，而光是養魚一

甲電費一個月就將近五萬元，龍膽石

斑的魚苗大幅上揚，加上飼料也漲

價，因此，即便是用土地貸款，受災

漁民也很難承擔這樣的復養成本與高

度風險，因此災後復養龍膽石斑的廖

廖無幾。他說：「大家都怕了，因為

風災虧損這麼多，如果放養下去又碰

到颱風暴雨，後果不堪設想。現在已

經拿土地去抵押了，如果再虧錢，就

等著宣佈破產了」。他說：「不要只

看水車在漁塭打水，就以為已經復

養，有的只是『打水色』而已，裡面

是沒有魚的。」

看到復養與復育之路這麼艱辛，屏

東縣長曹啟鴻提出「民間參與養水種

電」計畫，期待創造新的產業願景，

他計畫將林邊、佳冬一帶「高耗能」

的傳統養殖漁業及農業轉型成太陽能

發電的綠能產業，縣府希望「養水種

電」，取代現有種蓮霧、養魚，地主

能按月獲得地租及管理費。依照能源

局的躉售購電價格試算，一甲漁塭一

年租金及代管維護費有五、六十萬元

不等的收入。去年底曹縣長信心滿滿

的表示，不久的將來，屏東將成為台

灣太陽能產業的示範區。

太陽能光電計畫，主要是針對無養

殖登記證漁民，鼓勵他們轉型，有登

記證漁民，當然能繼續合法養殖。曹

啟鴻希望用養水種電政策解決因礙於

現行法令，而無法復耕復養農漁民的

生計問題，未來農民只要出租土地架

設太陽能板，所產生的太陽能電力再

由台電收購。

前述「養電計畫」也獲得經建會認

可，突破每筆土地660平方公尺的限

制，可放寬到每筆土地的六成。屏東

縣政府估計在3年內至少有1000公頃

以上的土地轉為太陽能發電區，未來

發電量估計為750MW（百萬瓦）到

1000MW。為了爭取民眾對這樣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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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養殖業面臨挑戰，照片中是業者正在查看魚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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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曹縣長更是提供自家蓮霧園的

土地及民間友人的漁塭，作為太陽能

發電的三個示範點。

縣府好不容易才說服養殖戶與光電

廠商合作，去年總計有13家業者投案

參與評比，競爭相當激烈。而縣府也

針對光電合作廠商進行評鑑，選出五

家業者與災民合作。截至目前為止，

前述五家業者均各投入經費超過3億

元以上。希望將來各家公司可以為參

與專案計畫的地主創造每個月一甲地

約有3萬元的收入，而收入來源包括

土地租金及參與光電板維護管理工

作。

養水種電計畫農業用地以本次莫拉

克風災受災的蓮霧園為最優先；漁業

用地則以非養殖生產區的無養殖登記

證生產戶為最優先，其次為養殖生產

專業區的無養殖登記證生產戶，約有

300位地主可以受惠。

由於計畫專區內台電現有饋線併聯

量為25MW，在此先決條件的限制下，

計畫範圍以屏東縣林邊鄉的塭岸段（

5MW）、光林段（5MW）、鎮林段（

3MW）、佳冬鄉的塭豐段（2MW）、新

埔段（5MW）、佳和段（5MW）等六區

區內無養殖登記證之魚塭及遭受莫拉

克風災的蓮霧園，合計321筆土地，

面積共787,616平方公尺（約81甲

地），約佔林邊與佳冬兩鄉面積總量

的百分之2。(去年發電計畫25MW，今

年可望成長到300MW，最終到1000MW)

截至去年底縣府已輔導62個專案共

計163戶面積44公頃和光電廠商簽約

租地並送件準備和台電簽約併聯發

電。由於還有利可圖，跡象顯示養水

種電計畫大有可為。但計畫總是趕不

上變化，經濟部於去年十二月十七日

緊急行文通知縣府，調整太陽能躉購

價格，收購計價基準日由現行的「簽

約日」改為「完工日」。消息一傳

開，曹縣長、災民與合作廠商都火冒

三丈。

政府收購計價標準出爾反爾

民眾業者無所適從 

光電業者表示：依據能源局新的計

價方式，去年每萬瓩的發電躉購價格

在十一到十三元間，但今年因成本下

降，價格將降到九‧六元。業者指

出，他們大多設備都用貸款採購，政

府隨意變更收購標準，根本就像「出

老千」，恐將使先前投資血本無歸，

「等於逼我們去跳樓！」與其日後巨

額虧損，不如現在就自行了斷。 

政府種種延宕及出爾反爾，都影響

廠商投資意願，政府失信於民，情何

以堪。況且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

其計算公式，歷經5場次「再生能源

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3場次聽證

會及邀請相關業者代表至審定會與委

員溝通及陳述意見等程序後，方完成

審定，怎能說變就變。

屏東縣政府表示，經濟部能源局去

年10月才向對外重申，投入太陽光電

的業者，只要完成籌設規畫並簽約，

就保障固定以簽約時的費率收購

20年；但到了12月17日卻又宣布費率

基準日將改為「完工日」，已投入的

業者若趕不及去年底前完工，就須適

用今年新的收購費率。政府政策急轉

彎，將導致業者血本無歸，根本是在

◆結合各單位所設立的浮動式太陽能發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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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綠能產業的後腿，業者真的都要抓

狂了。 災民南北兩地奔波陳情，希

望去年已和廠商簽約者能以簽約日躉

購計價，若不恢復計價方式，災民、

廠商、地方民代與官員都要走上街頭

抗爭。

政策朝令夕改  災民無所適從 

曹啟鴻指出：原本還會有第二波

農、漁民要與業者簽約，但是現在政

策跳票，恐將導致業者撤案。他痛批

政府就像強盜，隨意掠奪民眾權益；

而他也自認成了「共犯」，十分對不

起那些相信他、接受縣府輔導產業轉

型的受災農、漁民，「以後誰還敢投

資綠能產業？」 

經濟部長施顏祥坦言，「能源局的

經驗不夠」是最大問題。太陽能光電

設備設置成本，今年會比去年降15％

至20％，而一開始以「簽約日」作為

適用年度費率的基準，凸顯能源局經

驗不足。施顏祥說，業者的不滿是可

以理解，不過收購費率適用20年，不

得不慎重，但個案一定會作處理。

基本上政府購買太陽能光電的政策

急轉彎，經濟部等單位的解釋是因為

太陽光電躉購價太貴，會造成民眾電

費負擔。但環保團體則戮破中央的說

法，環保團體指出，林口發電廠用天

然氣發電，每度成本高達210元，台

中火力發電每度成本也要59.25元，

遠比太陽能躉購價13元高出許多。政

府卻說太陽發電成本太高，根本是欺

騙人民。

經過一連串陳情與砲轟之後，去年

12月27日經濟部同意立院經濟委員會

的決議，對屏東縣參與「養水種電計

畫」(25MW)的災民將專案處理，但必

須在12月31日前完成簽約，不受12月

17日重新公告的約束；對於重新公告

前已簽約者，繼續適用原來合約，但

以兩個月完工者為限。這樣的決議，

災民當然不服，因為擔心趕工不及。

看來這場光電抗爭還有後續發展，中

央是否能感受災民的無奈。而林邊、

佳冬的太陽能光電產業，是否能發展

成規模，且如鄉民所願附帶發展觀光

休閒，端視今年度的電價公佈後是否

對於業者仍有誘因而定。

再生能源抗爭 經濟部緊急協調

針對屏東養水種電爭議，經濟部為

了平息眾怒，常次黃重球一月三十一

日率隊南下屏東與八八水災災民協

調。黃重球宣稱，再生能源電費躉購

價格雖調降，但林邊、佳冬兩鄉重災

區將專案處理，維持原計價方式。養

水種電爭議，終於出現轉機，不過，

後續是否還會有人簽約，尚待觀察。

黃重球強調，目前專案處理養水種

電計畫，保障地主和廠商已簽約的權

益不變，災民發電的躉購費率以

12.9722元計算，2月15日前確認方

案，並以正式公文通知災民。 

曹啟鴻、黃重球、立委潘孟安、經

濟部能源局副局長王運銘、電力組副

組長李君禮、台電屏東營業區處長黃

肇祥等人，31日中午出席莫拉克重災

區養水種電說明會，聽取林邊、佳冬

提供土地做太陽能發電設施鄉民的意

見，最後做成四點結論。 

一、２月１５日前需確認方案及執

行廠商，並以正式公文書通知。二、

災 民 發 電 的 躉 購 費 率 維 持 以

12.9722元計算，另勞務收入部分依

合約及縣府招商會議記錄列入保障，

並確保其工作機會。三、若由台電接

手本專案，仍需於一年內完工。四、

若台電一年內未完工，災民之租金由

縣府與經濟部另行協議，納入台電新

合約。

黃重球、曹啟鴻、林邊鄉長鄭信政

等人在會議記錄簽名，見證人是立委

潘孟安。與會的鄉民人手一分簽名會

議記錄影本，鄉民期待經濟部信守承

諾，確保他們的權益，讓他們的魚塭

及蓮霧園轉成養水種電施設太陽能發

電設備，能夠儘早有收入維持生計。 

曹啟鴻說：「我們被騙怕了，一定

要給災民一個明確交代。我為災民找

生路，配合國家再生能源政策，卻被

耍了，我不會把事件政治化，但不能

讓人看扁，經濟部這次若食言，我還

會號召民眾北上抗爭」。養水種電爭

議可望暫時落幕，後續是否還有人會

簽約，尚待觀察。

◆太陽能發電簽約日公告費率修正為完工日，曹啟鴻縣長認為誠信喪失。


